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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E_E9_87_8D_E5_c57_612534.htm 汶川大地震使很多建

筑物倒塌并造成人员伤亡，也有很多在建项目受到损害，其

中带来很多的民法、刑法、行政法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可

能或多或少会转化为司法问题，最后进入到司法程序，那么

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看待？记者在灾区采访时发现，很多问

题的实质处理依然非常模糊，亟待引起关注。问题一：“不

可抗力”适用范围有多大？5.12大地震属不可抗力是没有争议

的，但对建筑企业而言在多大的范围内可以适用这个规则呢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些法律专家认为，适用不可抗力

规则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川、陕、甘等震中地区或地震灾区，

不能将所有受到地震影响的地区都列入其内。因为本次地震

范围影响极大，不仅国内大部分地区，甚至国外一些地区也

都有明显震感。因此不加限定的适用显然是不合适的。但事

实上，因地震导致在建工程财产、工期、人员损失和伤害的

远不止上述三地，如果“不可抗力”适用范围界定过小，无

疑将损害其他地区建筑企业的合法权益。因此，很多建筑企

业希望国家尽快确定本次地震的灾区范围，以作为适用民法

不可抗力规则的依据。问题二：余震也可适用不可抗力？我

们不能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在5.12大地震发生后，有些在建工

程包括其他一些建筑都没有受到明显损害，但是在之后的余

震中受到了损害甚至倒塌，这种情况是否可以适用不可抗力

原则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邓建中博士认为，对不可抗力

的定义就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可克服”。因此5月12日的



主震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不可抗力，但是后面的余震，政府地

震局都报告了。既然已经预见了，那么就不能定为不可抗力

。北航法学院讲师徐绪辉博士认为，虽然5.12地震发生后政府

对余震发出了预报，但承发包双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是不

可预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余震虽然是可以预见的但仍然

属于不可抗力。全国律协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朱树英也认为

，由于目前的科学水平仍不能对余震作准确的预报，因此余

震引起的各种损失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问题三：工期能

延后多少天？地震后灾区在建项目将大范围延期竣工交付时

间且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有些项

目在地震后通过了当地政府组织的复工验收，开发商也明确

下达了开工令，但由于材料、设备、劳动力等市场资源出现

严重短缺，而不能实现正常的施工，导致工期继续拖延怎么

办？在都江堰，一位项目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承建的某房地

产项目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几乎没有受到伤害，开发商在5月18

日就要他们复工，但施工人员、物资、器械差不多都被救灾

征用了，根本无法开工.因此延误的工期，责任究竟在谁呢？

据记者了解，在灾区，施工企业遇到的此类问题非常多.他们

也非常担心，地震过后，这些工期究竟怎么算。 问题四：倒

塌房屋是否具有可诉性？5.12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学校、医院

、民房、商场等房屋建筑倒塌，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毫无疑

问，其中有些房屋的倒塌必然与设计、施工、材料质量以及

建筑市场的政府监管有密切关系，因此有不少受害者或其家

属要求诉讼赔偿。但这些案件的可诉性究竟如何呢？从根本

上讲，解决可诉性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解决能不能对倒塌房屋

进行质量鉴定。据记者了解，不久前成都有关方面开过一个



专门会议，形成非常激烈的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是可以鉴定

的另外一派认为是不可能的。理由是，房屋的质量是由设计

、管理、材料和施工质量决定的。其中前三个质量可以通过

审查建筑资料来进行，但对施工质量则很难简单依据工程资

料进行鉴定，而且在没有实物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找到一个

有质量问题的钢筋横梁，但你不能够确定取自哪个部位，是

不是承重构件。另外，这些建筑经过了地震的一次破坏和救

援人员清理现场的二次破坏就不再具备鉴定的条件。因此如

果房屋不能通过鉴定确定质量问题，就难以取得诉讼依据，

法院也很难做出司法判断。问题五：施工成本上涨可否上调

合同价？近几年来，建筑施工行业一直面临着钢材、水泥、

人工费等生产成本大幅、持续上涨的严重困境。5.12大地震以

后，很多地方的建筑材料被用作抗震救灾物资，造成短缺原

有的施工队伍中，由于大量川籍民工回乡救灾，也造成施工

项目“民工荒”。这种短缺的直接后果就是建筑材料和民工

工资劳动力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据记者了解，以劳动力价格

为例，震前四川每人每日的工资为60元左右，最近一段时间

，即使是在过渡安置房工地，也已经上涨到120元至150元。

更为严重的是，建筑材料和人工成本的大幅度上涨还不限于

灾区，在川、陕、甘之外的很多地方也已成蔓延之势，有的

甚至比灾区还高。据一些业内专家分析，如果施工合同实行

的是完全开口价，还可以依据合同规定进行调整但如果是闭

口价的合同，则可能面临项目巨额亏损甚至企业倒闭的困境

。因此很多企业希望政府能出台临时价格干预政策，以保护

承包人的合法利益。问题六：“情事变更”能适用吗？据记

者了解，所谓“情事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



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

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者动摇，若继续维持合同的原有效力

则会显失公平的后果，因而允许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原则。

很明显，就在建工程而言，如果能够在材价、人工费上涨等

不利于企业的情况下，争取这条法律原则，当然是有利于施

工企业缓解目前困境的，因此，目前很多施工企业都在积极

研究怎样适用这条法律规定的原则。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

存在严重争议的问题，有些专家认为，虽然我国司法实践有

这样的认识，但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由于地震原因致使合同不

能履行或者应当变更的所谓“情事变更”原则。1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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